
就陪审制度的政治功能而言，

其内在价值实现的前提是陪审员来

源的广泛代表性。 陪审团既可以是

贵族的， 也可以是民主的， 这完全

取决于陪审员来自何种阶级。 陪审

制度之所以成为人民主权的政治利

器， 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作为“社会

共同体良心” 的代表将社会共同体

价值观注入到司法实践中去， 使司

法回应着人民的需要。 “以官为

业” 最大的危险在于， 人民一旦长

期“以官为业”， 就会蜕变成职业

官僚， 从而形成官僚腐败。 而对本

市相关陪审员的情况考察可以发

现， 大多数陪审员在国家机关、 事

业单位和人民团体等公权力部门工

作， 其次是工商业从业者， 再者是

专业技术人员和社区工作者等， 大

多数常驻陪审员退休前均任职于公

权力部门。 此外， 年龄层次、 职业

分布都较为单一， 纳入“陪审员

库” 中的陪审员大多具有一定的身

份或领导职务， 在单位中担任领导

职务的陪审员接近半数。 这种“贵

族化” 的选任倾向使陪审员与公权

力部门之间存在着一种先天的“姻

亲” 关系， 其“平民性” 越来越淡

薄。

现行陪审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发

生了功能错位， 有些地方法院直接

将陪审员作为填充合议庭人手不足

的劳动力， 而随着陪审员职能作用

的不断拓展， 陪审员从“偶尔” 的

裁判员变成了“专职” 的调解员、

接待员。 “全职化” 要求陪审员有

充足稳定的时间， 而“专业化” 要

求陪审员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和经

验。 在这种双重因素的影响下， 陪

审员的选任渠道被进一步限缩，

大量原先从事法律或调解工作者

被纳入到陪审员的队伍中来， 而

他们几乎全部来自国家机关和事

业单位等公权力部门， 其中又以领

导干部、 居委干部、 司法所调解员

为主。 在这种功能角色的“异变”

下， 人民陪审制度从诞生起就带有

先天的功能畸形， “平民理性” 被

“职业逻辑” 所替代， “陪审席上

的普通人” 变成了“手握公权的贵

族们”。

（作者单位： 上海市黄浦区人

民法院）

B5 前沿观察

人民陪审制度的实践困境与完善路径（上）

□周 嫣

现代意义上的陪审制度是作为一种司法民主的重要形式保留下来的。 我国在借鉴西方陪审经验的基础上实行人民陪审制度， 亦是为了让普通民

众能直接参与对司法审判过程的监督和制衡。 因此， 通过司法参与体现司法的民主性与公正性是其核心价值所在。 而在司法实践中， 陪审制度逐渐

沦为人民法院补充办案力量的劳动力。 它究竟是 “人民自由的堡垒”， 或已变为 “机械司法的傀儡”？ 本文以人民陪审员工作的实际情况为参考， 探

讨在中国当前的法治环境下， 人民陪审制度的完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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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检视：对人民陪审制度的实证考察

成因剖析：我们的陪审制度怎么了

（一）“陪而不审”“‘和’而不议”导致陪审制度的民主

价值名存实亡

民主制度的重要特征是公众能

够对政策制定者 （或社会领导者）

进行有效的控制。 就司法过程而

言， 只有当陪审员积极参与到司法

裁判过程中， 并依社会共同体的道

义感作出公正裁判， 陪审制度的民

主价值才得以体现。 然而， 现行制

度下的陪审员对其审判权力长期置

于消极行使状态。 在对本市相关陪

审案件庭审录像和评议笔录抽查中

发现， 只有少数陪审员能在案件事

实简单、 法律适用明确的普通刑事

和民事案件中发表简短意见， 意见

内容基本是对案情的概括和对主审

法官观点的赞同。 而大多数陪审人

员在庭审中除了程序性的发言以外

始终静坐不语， 在评议时或附议或

沉默 ， 使陪审流于形式 、 合议

“和” 而不议。 法庭需要来自社会

各阶层的声音和民间智慧， 来了解

国家法律以及司法工作是否符合民

众的意志及存在哪些缺陷和弊端需

改进和完善， 来帮助其探寻案件的

真相， 达到司法公正。 陪审员审判

责任的缺失和权力的不作为使得合

议庭审判退变为法官独任审判，

“陪审” 名存实亡， 更勿用说发挥

其应有的民主功能了。

（二）“全职化”的职业倾向导致陪审员公正性和独立

性丧失殆尽

尽管我们不能期待陪审员们精

通法律科学， 但有一点尤为重要，

那就是他们应当是公正的和独立

的， 必须由按照法律设定的方式

随机抽选的人员构成。 但是， 目

前常驻陪审员参加陪审案件的数

量明显居多。 再加上法院对陪审

员的培训内容往往以审判业务知识

为主， 大多以提高陪审员的法律适

用能力、 庭审驾驭能力、 案件调解

能力和判决说理能力为主， 使陪审

员逐渐演变成“半职业化” 甚至

“职业化” 的法官， 每日固定在法

院上下班， 每月领取津贴， 原本具

有的平民化的大众思维模式被法官

的职业思维习惯一点点侵蚀。 在这

种制度下产生的陪审员既不具备

“集体决策” 的优势， 也不具备民

意代表的功能， 更不具备专业知识

的优势。 “随机选取” “一案一

选” 产生的陪审员所具有的公正性

和独立性被这种职业化的趋同性所

抹杀， 严重背离了陪审制度的内在

价值。

（三）“贵族化”的人员结构导致民意的广泛代表性被

削弱

（一）职责分工缺位导致陪审人员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

决定》 （以下简称 《决定》） 规定：

陪审员除不得担任审判长外， 同法

官享有同等权利， 对事实认定、

法律适用独立行使表决权。 这种

概括性的规定往往使非专业的陪

审员或者经过一系列审判业务培

训变成“准法官”， 或者在庭审、

评议环节缄默不语、 消极回应。

在法律未对陪审员与法官的职责

进行划分， 未对陪审员消极履行

职责应付何种责任进行规定的情

况下， 陪审员对自身的职责不明，

往往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不分。 绝

大多数陪审员仅仅参与庭审阶段，

庭中一言不发， 庭后签名了事， 不

参加庭前证据交换和庭后评议阶

段。 他们虽有与职业法官平等的表

决权， 但因缺乏专业知识的“自卑

感”、 权责不明的“无力感” 和职

业趋同的“服从感”， 根本无法发

挥出平民智慧的优势， 个人良知和

对社会共同体正义感的体认消弭殆

尽。

（二）适用程序瑕疵导致“一案一选”和“随机挑选”难以实现

据了解， 适用陪审程序的流程

可以分为以下四步：

（1） 案件立案后由立案庭移

送各业务庭， 再分配到具体主审法

官， 约 1到 5个工作日；

（2） 除相关规定明确可不安

排陪审的情形外， 主审法官或书记

员即通过审判流程管理系统申请并

制作 《安排人民陪审员申请表》

（以下简称 《申请表》）， 经本庭领

导审批后送主管部门 （一般为立案

庭）， 一般 2个工作日；

（3） 主管部门收到 《申请表》

交部门领导批准后， 根据常驻陪审

员的日程安排选定陪审员， 一般

5-10个工作日；

（4） 主管部门将确定的陪审

员告知业务庭， 由业务庭联系陪审

员确定开庭日期。 根据审限规定，

由立案到首次开庭的期限为 1 个

月。 而从立案到最终确定陪审员，

“常驻陪审” 模式下一般需要

12-17 个工作日。 倘若选择“随机

抽取” 模式确定陪审员， 大多数陪

审候选人都有一定的社会或单位职

务， 本职工作往往会与审判工作发

生时间冲突， 在确定人员时需要的

时间可能会更久， 有时甚至超过 1

个月。 因此，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法院办案的高效率使法官和陪审员

在共事时间上难以有效对接， 法院

更倾向于选择常驻陪审员来确保案

件能如期开庭。

（三）考核机制异化导致高陪审率与广泛代表性之间出现矛盾

目前， 对法院人民陪审工作考

核的一项主要指标为一审案件的陪

审率。 法院往往为了片面追求一审

的高陪审率而更愿意选择那些时间

稳定的陪审员。 在这种考核竞争机

制的异化下， 陪审程序由“或选

项” 变成了“必选项”， 常驻陪审

员、 退休人员成为了法院的首选人

员。 这必然导致陪审员的普遍代表

性不高。 《决定》 虽然规定法官可

依职权对“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

适用陪审程序， 但在实践过程中，

“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 这一前提

条件或被无视、 或被扩大解释。 为

了达到高陪审率， 除了按规定不适

用陪审程序的案件以外， 主审法官

毫无节制、 无一例外地都会适用陪

审程序。 因此， 在案多人少的大环

境下就必然产生既无广泛性又无代

表性的“驻庭陪审” 和“编外法

官”。

（四）功能定位不清是导致广泛代表性被削弱的另一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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